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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總則 

本所處理研究生之修業事宜，依本要點辦理。 

二、修業年限 

碩士班研究生修業期限以一至四年為限。 

三、畢業學分數 

本所研究生至少需修習滿三十六學分，不含碩士論文、計畫書或創作專題等課程六學分。 

四、課程架構及選課規定 

（一）本所研究生在修業期限內修滿應修之科目及學分，其餘相關選課規定需依本校學

生選課應行注意事項辦理。 

（二）研究生於修業期限內得選修本校跨系所、跨校相關之課程，以 6學分為限。 

五、申請指導教授 

研究生依研究意向與相關領域之指導教授洽談，經教授認可後，依本校相關規定在期限

內辦理指導教授之申請。 

六、論文綱要 

（一）研究生必須符合下列條件者，始得提出論文綱要發表（以下簡稱提綱）申請： 

1.以論文畢業者，應有一篇（含）以上之論文發表（可發表於研討會或學術期刊），

並需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2.以計畫書或創作畢業者，至少應作一次（含）以上公開發表或展演。 

（二）提綱發表於每學期期末前辦理完畢，須於發表日前一個月向所辦提出申請。 

（三）提綱發表與畢業學位口試不得在同一學期。 

（四）本所跨領域藝術研究方法期末發表審核通過者，視為完成提綱發表。 

七、學年成果發表會(評圖) 



 

    （一）學年成果發表會每學年辦理一次，為研究生的學術研究、計畫或創作之階段性成

果集體發表。 

（二）參與並獲指導老師認定通過的研究生，得到畢業點數一點。研究生在畢業前，須

得到學年成果發表會二點以上。 

八、學位考試及相關考核規定 

（一）凡修完畢業學分（含當學期修畢）之碩士班研究生於申請日期內（每學期開學後

至期中考試前），至本校個人單一登入入口登錄口考申請，送請指導老師與所長簽

章後交回教務處，並於學期結束前完成口試。 

（二）學位口試實施依學校相關規定實施之，請參考「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研究生學位考

試實施要點」。 

（三）研究生指導教授與考試委員利益迴避部分，則請參閱「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研究生

論文指導教授與考試委員迴避準則」。 

（四）研究生必須於學位口試申請前完成英語能力測驗中級檢定合格或取得符合歐洲語

言學習、教學、評量共同參考架構 B1級以上英語相關考試檢定及格證書，或可至

大學院校語文教學中心修習外語中級課程，並取得結業證書，於學位口試申請時

檢附證明（證明文件必須於效期內）。 

（五）研究生必須於畢業前完成畢業點數之規定，並於申請時提出資料證明。 

1.須得到畢業點數四點以上，其中須含學年成果發表會二點。 

2.另二點畢業點數則須來自以下： 

(1)在學期間論文獲具審查機制之期刊接受者，獲二點；獲研討會接受者，獲一 

點。 

(2)在學期間舉辦展覽(以個展為原則)，並獲指導教授認可者，獲一點。 

(3)在學期間計畫發表，並獲指導教授認可者，獲一點。 

(4)在學期間作品參賽獲入選者，獲一點；獲優選以上者，獲二點。可認定的比

賽由指導教授判斷。 

九、學位名稱 

本所碩士學位候選人學位考試通過，依法由本校授予藝術碩士學位(M.A.)。 

十、辦理離校手續 

（一）通過學位考試者，應依學位考試委員意見修改論文，並經指導教授認可後，於本



 

校規定之時間內，自行擇期依離校手續程序至各有關單位辦理離校手續。至本所

時應繳交論文於所辦公室二冊及光碟片二片，其他單位應繳交之冊數需依離校手

續規定辦理。 

（二）每學期結束後一個月內辦理離校手續，有特殊需求者得另簽。逾期者，超過學期

結束後一個月者（超過二月二十八日及八月三十一日），且需依規定辦理註冊。 

十一、本要點未盡事宜，依大學法、學位授予法、本校學則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十二、本要點經所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